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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延长消除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鸿集团”）2015 年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监管要求，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汇资管”）

承诺：交易完成后，苏汇资管下属部分子公司与汇鸿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业竞

争。为消除同业竞争，“1、对本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三年内财务状况良好的资产

或股权，在符合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政策及监管要求前提下，本公司将推动符合

上述条件的股权或资产按照国资监管和商业惯例以公允价格注入上市公司。2、

对于确实无法满足注入条件的，本公司将在吸收合并完成后三年内通过放弃控股

权、转让全部股权、资产出售、注销等方式进行处置。” 

基于以上原则，在吸收合并完成后三年内，苏汇资管对与汇鸿集团构成同业

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苏汇资管控制的其他企业制定的解决同业竞争的具体计

划如下： 

公司名称 
本次重组未注入

上市公司原因 
解决同业竞争措施 

解决同业竞

争进展 

资产注入标

准（如有） 

江苏开元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 

已停业，正处于清

理过程中 
注销 

正进行资产

处置、清理 
 

江苏汇鸿国际集

团土产进出口股

份有限公司 

盈利能力较弱 放弃控股权 已完成  

江苏汇鸿国际集

团食品进出口有

限公司 

存在大额未决诉

讼 

视诉讼解决情况及经

营情况决定注入上市

公司或放弃控股权、

转让全部股权 

相关诉讼正

在处理中 

净资产收益

率为正；不存

在潜在坏账

或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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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

团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下属公司存在股

权瑕疵、盈利能力

较弱 

现有项目完成后即转

让全部股权或注销 

现有项目处

置中 
 

句容边城汇景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股权瑕疵、盈利能

力较弱 

现有项目完成后即转

让全部股权或注销 

现有项目处

置中 
 

一、承诺履行情况 

在承诺期内，苏汇资管 5家涉及同业竞争的子公司中，江苏开元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已经停业，目前主要开展相关资产的处置清理工作；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

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已成为参股企业，已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江苏汇鸿国际集

团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的业务规模不断压缩，与上市公司已构不成实质性竞争关

系，公司目前主要进行相关诉讼问题的处理工作；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已经分流安置大部分人员，目前正在积极处置相关股权和资产，不再开

发新项目；句容边城汇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拟定处置方案，将通过转让股权

等方式消除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上述公司除江苏汇鸿国际集团食品进出口有

限公司与上市公司还存在少量竞争性业务外，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句容边城汇景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目前都处于股权或资产的清理注销或转让过程中。 

二、本次申请延长承诺履行期限的原因 

 在承诺期内，苏汇资管积极通过停业、放弃控股权、清理注销等方式推进

承诺措施落地。目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包括： 

（一）债权债务纠纷问题：有关企业由于存在债权债务纠纷，涉及复杂的司

法程序，时间进度难以掌握。 

（二）税务清算问题：注销企业的税务清算要求较高，程序复杂，时间周期

相对较长。 

（三）股权处置问题：股权转让、注销所涉及的国有股权处置问题需要严格

执行审计、评估挂牌等规定，难度较大。 

（四）历史遗留问题：部分待清理企业涉及离退休员工安置等问题，须妥善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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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延长消除同业竞争承诺履行的期限及今后的承诺内容 

根据消除同业竞争承诺履行过程中遇到的客观情况，拟自本次承诺到期后延

长三年时间（2018 年 11 月 17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6 日），主要解决上述子公司

的股权转让和清理注销问题。具体承诺如下： 

“1、对本公司财务状况良好的资产或股权，在符合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政

策及监管要求前提下，本公司将推动符合上述条件的股权或资产按照国资监管和

商业惯例以公允价格注入上市公司。 

2、对于确实无法满足注入条件的，本公司将在承诺期内通过放弃控股权、

转让全部股权、资产出售、注销等方式进行处置。” 

四、本次申请延长消除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审议及决策程序 

该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控股股东延长消除同业竞争承诺履行

期限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2、董事会对于本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3、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发表意见：1、公司控股股东延长消除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符合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

法权益的情形。2、监事会对于本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3、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